
第 18 卷第 4 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18  No.4 
2012 年 8 月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SCIENCE)  Aug. 2012 

美国宪法诉讼中的政治问题原则研究 

雷安军 

(宜宾学院法学院，四川宜宾，644000) 

摘要：宪法诉讼是现代法治国家中制约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机制。但宪法诉讼也有其缺陷，要受到政 

治问题原则的制约。美国宪法诉讼确立和发展了政治问题原则的概念并界定了政治问题的范围，对德国、日本等 

国家的宪法诉讼产生了重要影响。政治问题原则根源于宪法兼具法律性与政治性的双重属性。我国宪法诉讼的理 

论与实践不应忽视这一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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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二战”中纳粹对人权的践踏后，人们开 

始反思如何去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在世界 

范围内出现了以实施宪法为核心内容的潮流。而宪法 

诉讼被认为是实施宪法并进而制约国家权力、保障公 

民权利的重要机制。美国较早发展了宪法诉讼并且形 

成了宪法诉讼中的若干原则。美国宪法诉讼的原则对 

德国、日本等国的宪法诉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自 
2001年以来，我国的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宪法诉讼，并 

呼吁我国宪法司法化，以使宪法能发挥制约权力、保 

障人权的功能。 
① 
这些学者看到了宪法诉讼积极的一 

面，但却忽视了宪法诉讼要受到诸多原则的限制，尤 

其是受到政治问题原则的限制。那么政治问题原则是 

如何产生的? 有什么内涵? 宪法诉讼为什么会受到政 

治问题原则的限制? 提倡宪法司法化为什么应当同时 

关注政治问题原则? 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在理论上 

弥补我国学界仅仅强调宪法诉讼积极一面的缺陷，并 

对将来我国的宪法诉讼制度的构建产生可能的指导意 

义。政治问题原则最早是在美国宪法诉讼中形成和发 

展的， 故本文主要关注美国宪法诉讼的政治问题原则。 

一、政治问题概念的提出 

政治问题简单来讲指的是不能由法院裁判的问 

题。但这种定义是非常模糊的。维斯顿教授指出： “可 

在法院裁判(justiciable)”一词在很大程度上应该避免， 

因为在其宽泛意义上，差不多可以合理地表示所有问 

题。另一方面，可裁判的(juridical)、司法的(judicial) 
和政治的这些术语还是能够在确定语境下使用的。比 

如，当在特定的制定法语境下描述一个既定问题的状 

态时，在这个意义上，司法的或可裁判的问题可能是 

法院依据法律应当或有权作出判决的问题。 因此， “政 

治”问题则是依据法律应当由行政或立法部门，也可 

能是人民自己作出决定的问题。……从实用主义的角 

度来看， 司法问题是那些由法院作出最终决定的问题。 

同样，政治问题是那些把最终决定权委托给政府中所 

谓的政治部门，或保留由超政府行为来解决的问 

题。 [1](236) 这种定义较为清楚地区分了政治问题与法律 

问题，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司法部门是否有最终的决 

定权。但正如后文将要揭示的，政治问题与法律问题 

并不总是能简单地区分清楚的。 

马歇尔首席大法官是美国宪法诉讼的奠基人。他 

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提到，总统根据宪法被授予了 

特定的政治权力，总统对政治权力的行使有其自由裁 

量权，仅以其政治人格对国家及自己的良心负责。政 

治性的问题涉及国家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权利。这些 

问题被委托给行政机构，因此行政机构的决定通常是 

具有最终决定性的。法院的领域是决定个人权利，而 

不是要求行政机关在其自由裁量范围内如何去履行职 

责。政治性的问题不能被法院审查。 [2](17) 不过，马歇 

尔也承认这种区分也不是必然的，法院有时要通过政 

治问题来约束自己的权力，但有时也要积极行使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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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在科恩斯诉弗吉尼亚州案中他说道： “本院不能在 

它不该行使管辖权的地方行使管辖权，这是非常正确 

的，但是，同样正确的是，本院不能在它应该行使管 

辖权的地方不行使管辖权。 ” [2](33) 

马歇尔关于政治问题原则的思考由来已久。早在 
1794 年的众议院发言中，他就指出： “宪法虽把司法 

权力扩展到所有法律与衡平案件，却从未被理解为授 

予司法部门任何政治权力。要进入法庭，问题必须采 

取法庭诉讼和司法决定的法律形式，诉讼必须存在进 

入法院的当事人，他们受到司法程序的约束，并且必 

须服从审判庭的最终决定。 ” 马歇尔看到了法院并没有 

政治权力去处理政治问题，即便要处理政治问题，也 

必须等到这些问题变成法律问题并且进入法院后才 

行。故有学者认为： “显然，马歇尔认为，法院能够也 

必须处理公共政策问题——即政治问题；他的意思是 

说，法院不能以政治方式，而只能以法律形式处理这 

些问题。 ” [3] 由此可以看出，政治问题原则在马歇尔时 

代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并未形成清晰的内涵和外延。 

马歇尔的观念成为政治问题原则的理论来源。不 

过，最早适用这一原则的判决不是他作出的，而是坦 

尼法院在卢瑟诉博登案 
② 
中作出的。在该案中，法院认 

为： “原告的很多主张依赖于政治权利和政治问题， 并 

且法院被劝说对这些问题表达意见。但我们法院拒绝 

这样做……一方面，法院应总是准备好处理宪法交给 

它的任何问题，另一方面法院同样有义务不去超越其 

行动的适当领域，法院应注意不要使其卷入属于其他 

部门解决的争议中去……人们是否已经改变了州政府 

的形式或者废除了旧政府并且建立了新政府，这是由 

政治权力来解决的问题。当政治权力决定后，法院将 

注意这个决定并且服从它。 ” 
② 
由此，法院确立了政治 

问题原则，并且影响了此后的判决。 

二、政治问题的范围 

学者对政治问题的范围有不同的界定，李鸿禧教 

授指出： “实际上，所谓政治一语，不但含义极广，迄 

今学者所定界说，犹见仁见智，不易一概而论，所以 

不少学者曾就政治问题试行归纳判例或学说所释示， 

而加以简明之类似。像小林直树教授以比较宪法学之 

观点，并综合其他宪法学者之分析，就政治问题所作 

如下分类，颇有参考价值：1、有关内政方面者：(1) 
有关国会及内阁之基本事项；(2)有关内阁及国会运作 

之基本事项；(3)有关内阁与国会之关系的事项；(4) 
有关发布紧急权之措施。2、有关对外关系方面者：(1) 

有关领土之处理及其结果；(2)有关一般外交活动者； 
(3)有关条约之缔结(手续、形式)及其适用行为；(4)国 

家之承认(或不承认)；(5)有关战争之行为：如宣战、 

停战、媾和等。 ” [4] 上述界定从其源头看，实则来自美 

国宪法诉讼的理论与实践。从美国最高法院的审判理 

论与实践来看，政治问题原则适用的案件包括以下 

几种：

首先，是涉及外交事务的案件。在芬克尔斯坦看 

来， “可能法院一致赞同不加干涉的惟一一类案件， 即 

是案情涉及美利坚联邦和其他国家的对外关系。这种 

观点的合理性几乎不需讨论。 ” [5](214) 外交事务是主权 

国家之间相互交往的事务。国会和行政分支在外交事 

务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法院将外交事务作为政治 

问题的首要来源。最高法院的判例一再确认了此类问 

题属于政治问题。例如在新泽西州商业信托公司诉米 

勒案 
③ 
中， 麦肯纳法官代表法院发表如下意见：根据战 

争的结果来看，这个法律的效力应当持续多久，这是 

一个立法的而不是司法的问题。宣布战争结束的权力 

是立法性的。一个法院不能评价一场大战的效果并且 

宣布战争的效果在某个时候结束。战争的效果是如此 

地大，以至于应付战争的立法不能随着战斗冲突的结 

束而结束。很多问题仍然有待于考虑和解决，这应由 

国会来判断。 

不过，亨金却主张法院回避对外交事务的司法审 

查是“以牺牲个人权力为代价而赋予对外交往事务中 

国家利益以特殊的重要性” ， [6](105) “为了确保我们的 

立宪民主制，在对外交往领域，至少如在其他领域一 

般，必须进行司法审查” 。 [6](114) 亨金呼吁法院审查外 

交事务中的宪法问题，应该说有其积极的意义，因为 

外交事务中政府的权力同样应受到制约。不过，法院 

所形成的不介入外交事务的传统是如此之深，以至于 

很难改变这一传统。 

其次，是涉及政府体制问题的案件。美国联邦宪 

法第 4条第 4 款规定，合众国应为本联邦之内的每个 

州保障共和形式之政体，并保护它们各自免受侵略； 

并根据立法机构或执法机构(如果立法机构不能开会) 
的申请(保护它们免受)内部暴乱。 [7] 该条并没有具体规 

定合众国的何种机构负有保障州之共和政体之责，美 

国最高法院通过判例认为，应由联邦国会承担该责。 

前文提到的卢瑟诉博登案是最早的政体案件。 

再次，是涉及选区划分的案件。在克尔格罗夫诉 

格林案 
④ 
中，联邦最高法院根据政治问题原则，拒绝受 

理本案的法兰克福特大法官代表多数法官发表意见认 

为：选区划分问题，具有特殊的政治性质，不适合由 

司法来判断。选区划分问题属于国会的专属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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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进入这一政治丛林。法院也许可以宣告该州 
1901年选区划分法违宪无效，但不能为该州重新划分 

选区。这将导致该州的众议员选举无法举行。选区划 

分问题只有依赖州议会自我纠正，或者由联邦国会监 

督。如果两者都不采取行动，则只能由人民纠正，法 

院无法纠正。该案中法院的意见继承了卢瑟诉博登案 

和太平洋电信公司诉俄勒冈州案中的观点，认为法院 

不应也不能对此类政治问题行使管辖权。法兰克福特 

大法官的经典句子“联邦最高法院不应当陷入这种政 

治丛林之中”也被广泛地引用，而且它一直被认为是 

对有关政府代表机构性质问题进行司法审查的一种警 

告。 [8] 

不过法院的意见在后来的贝克诉卡尔案 [9] 中改变 

了。 联邦最高法院废弃克尔格罗夫诉格林案中的规则， 

认为州立法机关选区划分的问题属于司法性质的问 

题。布伦南大法官在判决意见中强调，政治问题主要 

源于权力分立原则，因此产生政治问题的关系是联邦 

法院与联邦政府平行部门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联邦司 

法部门与各州的关系。布伦南大法官列出了 6 种不属 

于法院管辖的政治问题：①宪法文本明确规定由政府 

部门管辖的问题；②缺乏司法性发现标准、操作标准 

去找到解决办法的问题；③在政策判断确定之前无法 

作出司法裁判的问题，而该政策判断显然不具有司法 

性质；④脱离其他政府部门合作，法院无从独立处理 

的问题；⑤需要无异议地遵循既定政治决策的问题； 

⑥导致不同部门就同一事项作出多次裁判的问题。 [10] 

然而，布伦南本人在贝克案中就是司法管辖新边疆的 

开拓者，他将司法管辖权推进到一个传统的政治领域 

——各州议席分配问题。方流芳认为，布伦南构画出 

一幅并不清晰的政治领域地图，不是为了恪守传统边 

界，而是证明传统边界的改变是在可以接受的合理限 

度之内。 [10] 

除了以上三类案件，政治问题原则还包括宪法修 

正案引发的案件、国会职权引发的案件。 

三、政治问题的本质 

维斯顿先生认为：政治问题的本质在于宪法规定 

的三权分立。法院以政治问题为由来否决自己的管辖 

权，只不过是描述该项权力在事实上已授予其他政治 

部门。 [1](267) 因此，解释宪法、确立三权的界限是界定 

政治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沃尔夫认为，允许政治分 

支去行动而无须接受司法审查，法官承认暗含在宪法 

中的司法审查权不是推翻违宪的立法或行政行为的一 

般权力， 但仅仅是在司法案件(这些案件依赖法官解决 

所给的答案)中的一种决定宪法问题(没有被宪法安排 

给其他分支的宪法问题)的权力。通过这样，法院尊重 

分权原则，该原则蕴含了同级审查和承认来自该原则 

的对司法审查的限制。 [11] 这种将政治问题原则建立在 

分权原则上的进路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三权的划分只 

能是大体上的，而不是畛域分明的。 

芬克尔斯坦认为，从各个方面来看，越来越多的 

迹象表明开始认识权力分立理论的真实本质，而且把 

政府行为作出明确的划分，然后分别归在三个互不牵 

连的部门里边，是不可能的。 [12](286) 由于三权分立的模 

糊性，故其不能成为政治问题的确定标准。芬克尔斯 

坦认为，政治问题原则来源于如下假设： “当法庭要处 

理某些问题时，它会感到进退两难，一方面是法官出 

于职业实践而形成的道德情感” ， 这种情感要求法官受 

理案件，解决纠纷；另一方面是“公众舆论敏感的神 

经” ，这时法院应当“回避” ，把作出判决的重任扔给 

其他政府部门去做。因此，政治问题源自“基本上应 

该是法官出于自利的本能反映” 。 [5](205) 该原则“应用 

于所有那些在特定时间里法院认为行使管辖权是不明 

智或不适当的事情上，其不适当的来源有时是对一个 

判决结果可能承担可怕后果的恐惧；有时起因是案件 

涉及的特殊问题，让法院感到没有能力处理；有时则 

是因为感到这样的事情对法院来说‘太高不可攀’了。 

但总会有对政治智慧领域诸因素的考虑。 ” [5](211)⑤ 
芬克 

尔斯坦由此认为，政治问题原则主要基于法院对后果 

的考虑，而不是基于诸如三权分立这类原则之上 

的。 [12](284) 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则从宪政与民主的高度 

来看待政治问题原则。在韦伯斯特案多数意见中，首 

席大法官伦奎斯特指出：我们今天的判决将允许州政 

府对堕胎问题进行规制，这种规制按照罗伊判例可能 

是被禁止的。但是，违宪审判绝不是越俎代庖，不是 

解决立法过程中互不两立的政治分歧，政治问题应当 

由民选代表去解决。宪法将一些事务设置在民主程序 

之内，将另一些事务设置在民主程序之外，违宪审判 

就是维持两者之间的平衡。也就是说，政治问题原则 

是法院区分民主程序之内与民主程序之外的标准。 [10] 

与多数学者不同，亨金反对政治问题原则，他主 

张在对外事务中法院要运用司法审查。他认为政治问 

题原则既没有法理学的基础，又不是可欲的。 [6](119) 

亨金的观点有其积极意义，因为他看到了法院主张的 

政治问题原则更多是基于后果的考虑而不是基于规范 

的考虑。不过，正如笔者在下文指出的，宪法的政治 

性(约束主权权力)使得宪法不可能完全由法院说了 

算，所以政治问题有其规范基础。而法院决定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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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其他部门的配合， 这是政治问题原则的现实基础。 

事实上，分权原则无疑是政治问题的来源，但由 

于这种权力的界限是不明确的，因此分权原则不能成 

为政治问题的唯一来源和本质来源。要寻找政治问题 

的来源，笔者认为可以问：为什么法院审理普通法律 

的案件中不会采用政治问题原则? 为什么只有在宪法 

性案件中法院才发展出政治问题原则? 而且不独美国 

的宪法性案件中发展出政治问题原则，在其他国家也 

有类似的原则。 正如齐光裕先生指出： “司法违宪审查 

政治问题是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案例中发展出来的理 

论。从世界各国接受或移植美国司法违宪审查制度的 

宪政经验中，不乏出现政治问题不审查之原则：德国 

学术界的不受政府管辖之高权行为、 法国的政府行为、 

英国的国家行为、日本的统治行为等是。 ” [13](119) 

从根本上看， 政治问题的本质在于宪法的双重性： 

法律性和政治性。换句话说，宪法包括了政治宪法和 

法院宪法。 
⑥ 
因此，政治问题既有规范基础(宪法的政 

治性)，又有事实基础(后果的严重性)。美国司法审查 

的独到之处就是将宪法法律化，将政治性的宪法变为 

法律性的宪法。美国宪法由此成为法院尤其是最高法 

院解释和适用的对象。在此意义上，宪法与普通法律 

并无二致。但宪法还是一国之根本大法，涉及国家最 

重要的政治权力的分配(所谓约束主权权力)，如此重 

要之文件显然不能由法院一家的解释所垄断(如同法 

院对普通法律之解释和适用的垄断)。 例如将法律作为 

科学、专注于研究法律的“兰戴尔主义的法律科学主 

义者相信宪法过于政治化和模糊，无法进行科学的研 

究。换句话说，它并非真正的或纯粹的法律” 。 [14] 因 

此，宪法的政治性是政治问题原则的规范基础。而从 

后果上来看，法院的决定依赖于其他部门的自愿服从 

才能得到执行，因为法院无钱无权。如果法院涉入政 

治问题，其决定很可能被其他部门所忽视。一旦这种 

情况出现，法院不仅不能解决问题，相反自身的威信 

乃至法治的威信都受到挑战。所以从后果和可操作的 

层面看，政治问题原则对法院也有积极的意义。故法 

院自己发展出政治问题原则，自我限制处理案件的 

范围。

事实上，宪法诉讼中的司法审查制度本身既是司 

法制度，又是政治制度。司法审查制度的双重性来源 

于宪法的双重性：宪法是政治法，既具有政治性，又 

具有法律性。正如李炳南教授认为的，宪法蕴涵之政 

治逻辑、法律逻辑两者类型化：宪法的政治逻辑为实 

存的权力斗争及其结果，法律逻辑为先验的或建构的 

纯粹法理演绎推理，前者是权力者的现实考量，后者 

则是思想者的理念追求。正由于宪法的二重性格，形 

成神魔二性——宪法不仅是权力者的制约力量，也同 

时是权力者试图在宪法秩序内开拓权力的空间。 [13](119) 

斯诺维斯女士曾经指出，自马歇尔以来，法院通 

过将普通法中法官的解释权应用于宪法，宪法实现了 

法律化，变得与其他普通的法律一样。宪法的法律化 

试图模糊约束主权和约束个人行为之间的区别。 由此， 

宪法变成了独特的、无法解开的普通法律和基本法的 

混合物。一方面，离开主导性的普通法律框架，宪法 

就不能被理解。它充分发展的内在一致性去支持它自 

己作为一种新形式的法，并且它现在从文本上不可能 

被理解成宪法，除了作为最高的基本法律。对宪法的 

司法适用和解释的正当性在于公众和专业人士对这个 

实践的接受， 并且这种接受源自宪法作为法律的身份。 

然而宪法持续地缺乏一些与法律联系的特点。在宪法 

中，司法部门不能完成大多数基本的对法律的责任。 

很多违反宪法的行为， 不由法院处理。 
⑦ 
对宪法的权威 

的司法解释同样需要政策选择。不同于普通法律中法 

官的政策选择，宪法的政策选择不能被简单地接受。 

政策选择作为司法对法律责任的不可清除的因素，也 

不能通过适当的司法审查实践被清除掉。相反，它需 

要根据宪法确实完成的功能和适当限制的发展来正当 

化。 [15] 斯诺维斯女士揭示了美国宪法法律化的过程。 

但宪法法律化并不等于宪法完全法律化了，宪法仍然 

保留了政治性，故宪法中的政治问题不能像其他问题 

一样被法院在宪法诉讼程序中简单地解决。 

通过宪法诉讼，宪法成为了一种新的法律，既有 

可以被法院所执行的内容(如同普通法律一样)，也有 

不能被法院执行的内容。而解释宪法、适用宪法也决 

非像解释与适用普通法律那样简单。所以汉密尔顿将 

解释宪法的活动类比为解释普通法律的活动的做法忽 

视了二者的区别。 
⑧ 
事实上，在宪法诉讼中，法院可以 

适用宪法审理案件，但宪法不同于普通的法律。 “制定 

宪法并创造理论来解释和论证这些宪法，是一个更大 

的法律工程的产物。但是，这些活动既是很具体的， 

又是很概括的。说得具体，是因为宪法的特点是宣布 

自己为‘法律类’ ；说很概括，是因为宪法又不仅仅是 

法律，它要比法律要广泛得多。宪法也在实际政治中 

运作。论证宪法的合理性的理论，最重要的是基于政 

治哲学的论据。 ” [16] 

四、余论 

由于宪法既具有法律性又具有政治性，故宪法诉 

讼要受到政治问题原则的约束。通过协调宪法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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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法律性之间的张力，政治问题原则在宪法诉讼中 

发挥着重要的功能。美国在宪法诉讼中所确立的政治 

问题原则影响了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宪法诉讼。近年 

来，我国学者呼吁我国宪法的司法化，主张通过宪法 

诉讼来实施宪法。 
⑨ 
宪法司法化是一种保障人权、制约 

权力的重要机制，对于我国的法治建设也有着重要的 

意义。 但论者还忽视了宪法司法化所遮盖的政治问题， 

并进而忽视了宪法的政治性。毕竟，宪法既是一法律 

文件，又是一政治文件。人权保障和权力制约不仅依 

赖于宪法的司法化，而且还要借助于宪法所规定的政 

治体制方可实现。因此，在我国要落实宪法对人权的 

保障和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应当在两个方面努力：一 

是宪法的司法化，借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或者我国台 

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制度，设置宪法法院或 

宪法委员会等机构审理宪法诉讼案件，使得宪法能用 

于解决现实纠纷并获得生命力。二是推进政治体制改 

革， 
⑩ 
完善宪法对权力的制约： 一方面落实宪法的民主 

制度，使得政府真正成为民选政府和有限政府，从而 

使政府权力真正受到外在(人民权力)的制约。另一方 

面完善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工和相互制约，使得政 

府权力受到内在(政府部门权力)的制约。从近代宪法 

史来看，宪法的政治保障先于宪法的司法实施。换言 

之， 近代国家往往先通过政治制度来保障宪法的实施， 

后来才慢慢通过宪法司法化来实施宪法。对于我国宪 

法的实施，从某种程度上看，政治体制的改革比宪法 

司法化更为重要。 

注释： 

① 学者们关注宪法诉讼与 2001年被称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的齐玉苓案有直接的关系。相关研究包括：黄松有： “宪法司 

法化及其意义——从最高法院今天的一个批复谈起” ，载《人 

民法院报》2001年 8 月 13日；姜明安、江平、贺卫方、蔡定 

剑： “宪法司法化四人谈” ，载《南方周末》，2001年 9月 13 
日。陈云生： “宪法权利司法化及司法保护” ，载《法制日报》， 
2001年 8月 19日。反思性的研究见强世功： “‘宪法司法化’ 

的悖论 ——从‘宪法司法化’的话语悖论看公共知识分子在 

推动宪政中的困境， ”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 3 期。 

不过， 随着 2008年 12月 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457 
次会议废止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 

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 
(法释 〔2001〕 25号)后， 学者们的研究热情一下子就冷了下来。 

这种跟风式的研究不利于弄清宪法司法化和宪法诉讼中的重 

要问题。 

②  Luther v. Borden, 7 Howard 1 (1849). 
③  Commercial Trust Co. v. Miller, 262 U.S. 51 (1923). 
④  Colegrove v. Green, 328 U.S.549 (1946). 
⑤ 斯卡利亚大法官关于政治问题的认识与之类似， 认为政治问题 

是法院不能也不应解决的问题。在韦伯斯特案附和意见中，斯 

卡利亚大法官强调， 罗伊案是最高法院本来不应当介入的政治 

问题，法官试图作为国务活动家解决政治问题是不必要的冒 

险。一旦陷入政治问题，法院就会面对公众压力而陷入两难境 

地：一方面，解决政治问题应当顺应多数民意；另一方面，最 

高法院法官是任命的，而不是民选的，法官根本没有回应公众 

反应的能力。参见方流芳： “罗伊判例：关于司法与政治分界 

的争辩——堕胎和美国宪法第 14修正案的司法解释” ，载《比 

较法研究》1998年第 1期。 

⑥ 政治宪法强调政制有赖于公民教育所塑造的行使积极公民自 

由的公民德行与社会风俗、习惯以及政治家的作用。这样的宪 

法根本不可能通过法院来实施的。 法院宪法强调司法诉讼对公 

民权利的保护， 即法律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或宪法权利不受到 

公权力的侵犯，由此制约公权力。见强世功： “中国宪法中的 

不成文宪法研究” ，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 12期。 

⑦ 如对黑人权利的保护直到20世纪60年代国会通过民权法案后 

才真正得以落实。再如，杰克逊总统似乎说过一句话，马歇尔 

作出了判决，让他去执行吧。 

⑧ 汉密尔顿将宪法比作普通的法律， 认为解释法律乃是法院的正 

当与特有的职责。 而宪法事实上是， 亦应被法官看作根本大法。 

所以对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 

院。如果二者出现不调和的分歧，自以效力及作用较大的法为 

准。亦即，宪法与法律相较，以宪法为准；人民与其代表相较， 

以人民的意志为准。 因此法官行使司法审查权仅仅意味着宪法 

所代表的人民意志高于立法所代表的人民代表的意志， 而不是 

司法权高于立法权。见【美】小詹姆斯•R•斯托纳著、姚中秋 

译：《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柯克、霍布斯及美国宪政主 

义之诸源头》，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 316页。 

⑨ 王磊教授较早地提倡宪法的司法化，见氏著：《宪法司法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七章。 

⑩ 在 2012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在 

答中外记者问时明确指出，中国存在着很多问题，要“解决这 

些问题， 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党和 

国家的高层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视。 见 http://theory.people.com. 
cn/GB/17392620.html, 2012−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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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olitical doctrine in American judicial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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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udicial review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which controls political power and protects civil rights in modern 
societies. As it has shortcomings, it should be controlled by other doctrines including political doctrine. Judicial review 
of  America  has  established  and  developed  the  concept  and  scope  of  political  doctrine,  which  has  influenced 
considerably constitutional checks which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Germany, Japan, and so on. The base of this doctrine 
lies in the duality of the constitutional law, China should not ignore. 
Key Words: constitutional suit; political doctrin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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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pirit: the Communist’s cor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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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blic spirit based on individual quality is the qualities which the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ought to be 
is the important symbol with assurance to play the cutting edge exemplary role. At present, the relative decline of the 
public  spirit about  the party member’s equality,  right, responsibility and participation must be  the potential resistance 
function to play the advanced nature.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promoting modernization continuously will be 
affected.  Clearing  and  compacting  party  member’s  public  spirit  has  become  an  urgent  need.  At  present,  one  is  to 
strengthen the theory study, strengthen right from consciousness; The second is to stick to the party spirit training, and 
cultivate objective consciousness; The  third  is to  lay  the solid  foundation system, and set up standard consciousness; 
The forth is to merge into the public life, strengthen participation, to realize reasonabl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spirit 
among the interaction of party members. 
Key Words: Party members; the public spirit; foster; equality; rights; responsibility; particip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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